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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清除“三乱”黑广告服务竞争性磋商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本市相关管理要求，保持长宁区范围内良好的市容环境秩序，通过政府采购招标购买市容保障服务，对长宁区冠名道路沿街面公共场所、设施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等“三乱”现象进行整治和清理。

服务需求
（一）服务内容

负责清除长宁区10个街镇范围内市政道路及两侧平面、立面（三米线以下为主，个别情况结合实际拓展至5米）以及景观区域等公共场所（包括但不限于建筑物、构筑物、店面、卷帘门、人行道道板、树穴、树木、电线杆、废物箱等公共设施）“三乱”黑广告。

（二）基本要求
1、服务单位应规范履行服务职责，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制度和监督考核机制，及时发现、清理服务范围内的“三乱”问题，保障服务有序开展；做好作业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人员素质符合合同及服务要求。
2、服务单位提交的服务方案中，每个街镇范围内专职巡查作业服务岗位不少于1个，全区合计不少于12个（含服务单位区域巡查、督查岗位），岗位服务时间原则上为每个自然日早上6点至下午5点。服务方案应充分结合服务范围实际情况，结合岗位需求按照相关规定安排好具体的岗位作业人员，同时建立专项巡查机制，明确巡查人员和要求；做好重大活动、突发情况等应急保障预案。

3、服务单位作业人员应当统一规范着装，保持仪容整洁、语言礼貌、举止文明。作业人员不具有政府部门拥有的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不得借工作便利谋取私利或侵占他人利益。

4、服务单位需自行配备服务所需的材料和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涂料油漆、作业工具、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服务单位服务期间，应积极配合长宁区“一网统管”工作要求，并承诺按照后续管理更新要求做好动态保障工作。 

（三）服务时间

1、每日早上7点30分前完成头批次的清除覆盖工作，白天其余时间巡回保洁，下午17点前完成当日的清除任务。针对采购人巡查发现的问题，白天时段内，服务单位需安排人员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网格处置问题需符合城运中心处置相关时限要求。

2、服务单位需安排专人保持24小时响应，如遇急需立即处置的问题，需确保60分钟内（白天时段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3、处置时间

（1）大型污染清除时间为1-2小时（以乱涂写、乱刻画的大型广告为主，1平方米以上范围）；
（2）中型污染清除时间为30分钟-1小时（以乱涂写、乱张贴为主，0.5—1平方米之间的范围）；
（3）小型污染清除时间为10分钟内（以乱涂写、乱张贴为主，0.5平方米以下的范围）；
（4）高空污染（3米以上）污染清除时间根据现场情况确定（以乱涂写、乱张贴为主，高度在3—5米范围）。

（四）处置标准

“三乱”清理以冲洗、剪除和铲除为主，冲洗、铲除有困难的，采用涂料或喷漆进行覆盖，覆盖的同时需确保与原本墙面的颜色尽可能保持一致；作业过程中，不得再次形成污染现象（如“戴口罩”、乱张贴残留等），清除下来的废弃物不能随便丢弃，必须投放至废物箱等固定垃圾收集点。
1、乱张贴：对3米以下所有的张贴只能使用工具进行铲除，不得使用其他材料进行覆盖，清除下来的废弃物不能随便丢弃。
2、乱涂写：对1米以下涂写广告需进行洗刷处理，做到清洗后能恢复原貌不留痕；对1米以上3米以下无法清洗且面积较大的涂写广告，需使用专业外墙涂料及时粉刷覆盖，粉刷时要求横平竖直，色彩要与原色基本一致，做到远观、近看基本还原出原貌，并保持地面整洁，不得出现“小口罩”等二次污染现象。
3、乱刻画：对3米以下的乱刻画需采用专业工具进行冲洗、修补或铲除，清除期间不得破坏原有设备、设施的表面，如遇无法清除的可以适当使用涂料、喷漆等进行粉刷覆盖，粉刷时要求横平竖直，色彩要与原色基本一致，做到远观、近看基本还原出原貌，并保持地面整洁，不得出现“小口罩”等二次污染现象。
4、乱悬挂（包括废旧铁丝）：对3米以下的此类广告进行剪除，不留残痕。
（五）机制要求

1、建立专项工作方案，明确人员组成、工作机制、工作职责、区域安排等；
2、按照要求落实巡查和作业人员，人员要足额、定岗、相对稳定，并每日对上岗情况进行记录；
3、做好每日巡查、清除情况记录，定期做好工作情况及工作数据汇总，按照要求提交工作月报及半年度报告。
（六）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为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
（七）服务费用

项目批复预算为153.12万元。预算金额为项目投标最高限价，超出最高限价的，其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投标总价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取整数。

（八）付款方式

服务费用分为保洁费和考核费。其中保洁费以3个月为一个支付周期，每个支付周期开始1个月后支付该季度保洁费，合同期内共支付4次；考核费以6个月为一个支付周期，每个支付周期开始5个月并完成考核后支付一次，合同期内共支付2次，每次支付金额按照项目考核办法按实支付。

（合同履约事宜：采购人和成交（中标）供应商应通过完善内部流程缩短合同签订期限，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在合同中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考核要求

项目考核每半年开展一次,考核经费按考核成绩支付。考核由日常工作情况及现场抽查评定两部分组成，具体如下：

1、日常工作情况由采购单位组织考核，评估总分在95分以上为优良，不扣考核经费；低于95分，每比95分低一分扣除当次考核经费的1%。

2、现场抽查评定由采购单位组织各相关街镇随机对长宁区域范围内的路段进行抽查，每发现一处不符合工作标准的情况扣除当次考核经费的1%。

	日常工作情况

	考核部门
	具体目标要求
	分值
	得分

	采购人
	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完善，处置人员定岗定责
	5
	　

	
	主动、及时巡查发现三乱问题，及时有效进行处理
	15
	　

	
	网格化处置快速及时，无超时处置情况
	10
	　

	
	保持区域内良好的市容环境秩序，道路两侧平面、三米线以下立面以及景观区域等公共场所（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店面、卷帘门、人行道道板、树穴、树木、电线杆、废物箱等公共设施）整体“三乱”整治情况良好
	20
	　

	
	作业模式方法、处置情况合理有效、规范统一，无“戴口罩”、乱张贴残留、乱丢弃等现象
	15
	　

	
	接受指导监督，每月汇报作业情况
	10
	　

	
	接受各属地街镇工作监督、指导，及时落实相关处置工作
	10
	　

	
	相关测评工作结果良好，无投诉、媒体曝光情况。
	15
	

	日常工作得分小计
	


	现场抽查评定

	考核部门
	具体目标要求
	标准
	发现次数

	采购人、街镇
	单侧道路每10米内发现“三乱”问题数不超过1处未作清除。
	每发现一例未符合要求扣除当次考核经费的1%
	

	
	在清除“三乱”过程中，不得再次形成污染现象（如“戴口罩”现象、乱张贴残留物、乱丢弃现象等）。
	每发现一例未符合要求扣除当次考核经费的1%
	

	现场评定小计
	


其他要求

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应是针对本项目采购需求文件中包含的所有服务的总报价，包括但不限于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员、设备、物资、培训、管理费用和利润、税金、保险以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费用等直至项目完成时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考虑到本项目服务内容的工作量无法统计，因此实际响应供应商需充分考虑该因素及相关风险。

供应商需根据服务内容要求，在响应文件中自拟针对本项目的岗位设置及排班情况，工作、休息时间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国家规定及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